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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为了保障宛平城等无物业平房区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开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合同：
第一条：服务范围
1、 乙方负责宛平城等无物业平房区垃圾分类服务管理。
2、 [bookmark: _Hlk96956244]乙方按照《2025年丰台区生活垃圾分类评估细则》规定的要求，安排桶站清运人员及桶前值守人员，提升生活垃圾分类精细治理水平，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第二条：服务期限
合作期限自2026 年2月1 日至2027年 1月31日（实际以甲方委托为准）。
第三条：服务费支付标准及方式
服务费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壹佰壹拾柒万捌仟肆佰叁拾壹万陆角捌份 （￥1178431.68 元 ）
 结算方式：签订合同后，甲方按照季度给乙方付款。付款前，乙方向甲方交付等额符合甲方财务要求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义务告知各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乙方将在小区开展垃圾分类相关工作。
2、甲方依据《丰台区生活垃圾分类考评指标方案（试行）》文件要求对乙方进行监督、考核、指导。
3、甲方有权对垃圾分类指导员统一着装、佩戴袖标、胸卡的情况，及垃圾分类管理人、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垃圾分类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检查。
4、甲方有权对合同约定的乙方工作内容，包括宣传指导引导效果、家庭厨余分出率等进行检查。
5、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考核标准扣除乙方的服务费。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城内街上门回收：目前初步统计城内街共有70户，共200人左右，计划每天安排清运人员在固定时间上门收集每户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并投放至各品类清运垃圾桶中，分类运输至各类垃圾暂存点。收集清运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9点，下午18点至20点，节假日无休。
2、城内街6组桶站清运：城内街共6组桶站，每组桶站除设置其他、厨余、可回收垃圾桶外，并在桶架后设置2个备用灰桶，以备满桶后及时进行更换。安排每天早上凌晨4点、下午1点分别进行两次清运。保持桶站及周边干净整洁。
3、城内街桶站值守：城内街6组桶站设置6名桶站值守员，值守时间上午7点至11点，下午14点至20点，负责桶站值守工作，现场宣传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各类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对游客进行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引导居民垃圾分类源头分起，家庭分起，垃圾分类全民参与。
4、沙岗村桶站清运：沙岗村垃圾桶站每组桶站设置两灰一绿，每日定期及时清运保洁垃圾桶站，保持桶站及周边干净整洁。
5、齐庄子垃圾桶站值守：安排值守人员于每日7:00至9:00,18:00至20:00进行桶站值守
6、其他无物业平房区；老庄子敬老院、齐庄子村、洪泰庄128号东院.西院.南院、蓝盾宾馆平房区、城南二社区一巷、沙岗村70号院外、`沙岗村东口铁路边平房区、京铁二大队南院共8处无物业平房区桶站清运，每日做好二次分拣并定期及时清运保洁垃圾桶站，保持桶站及周边卫生干净整洁。同时安排值守人员进行桶边指导宣传。
7、指导员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垃圾分类指导员对居民投放垃圾时进行宣传、指导、引导，针对分类不纯净的居民，现场指导居民进行分类，同时引导居民分类投放到垃圾桶内。
8、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对垃圾分类指导员承担安全教育责任和培训义务。乙方承担指导员的必要保险、安全管理、补贴发放、工伤赔偿等工作，并对其上岗期间的人身安全负责。
9、乙方应确保垃圾分类指导员上岗时间应统一着装或佩带绿袖标、胸卡。
10、乙方垃圾分类指导人员应恪尽职守，工作时间内不得干与垃圾分类无关的事情、更不得脱岗、空岗。
11、其它权利和义务
（1）乙方拥有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服务费的权利。
（2）乙方对其它影响垃圾分类成效的情况，如有发现，及时反馈甲方。
（3）乙方应积极配合市区组织的日常检查考核，对检查考评小组提出的问题认真对待，限期整改。
（4）乙方在各种重大活动（包括国家、市大检查）及重要节假日期间，应加强做好消防与安全生产的日常检查，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5）对甲方要求更换不称职人员的，乙方应在3日内更换其他合格人员。如因乙方或乙方招募的引导员等人员原因给小区物业、居民、甲方造成损害的，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事项。
（7）乙方在运行管理服务中，应采取有效管理措施避免发生人员伤亡、设备损坏和各种事故及纠纷，如一旦发生，乙方应及时妥善处理和解决。
（8）乙方对甲方遇临时检查等特殊情况要求其配合工作时，有义务立即给予配合。
（9）乙方应保证企业主体、法定代表人等企业工商登记及代理人等资料和证件真实有效。如有变更，必须提前7天通知甲方，因企业资质、法定代表人等变更问题造成甲方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赔偿。
第五条、桶站管理标准
1、垃圾桶站坚决不允许出现满冒，随时保持清运，桶站卫生要保持干净整洁，地面不能油污寝地。
2、严禁清运垃圾时地面遗撒，随时清扫，盖好桶盖。
3、桶站后背板标识，及各色桶标识，字迹图案要清晰干净完整，有破损标识及时换掉。
4、检查手拉环拉在桶盖上，破损的，丢失的要及时上报，及时更换。手拉环保持干净。
5、把各色垃圾分拣好后盖好盖子，严禁敞开。
6、各色垃圾桶要对着桶站标识摆放整齐。
7、自备一套垃圾桶，清运员清理满桶垃圾走后，桶位要及时换桶补位，不能桶架空位。
8、桶身，桶架，要每天擦洗干净，天气炎热，每天桶站保持消杀，严禁因为容器脏污散发异味扣分，严禁厨余绿桶反方向摆放。
9、坚决不允许厨余分拣倒在桶站周边进行分拣，要保持桶站干净整洁。
第六条、服务考核标准：甲方按照2025年丰台区生活垃圾分类评估细则进行考核，如2026年丰台区生活垃圾分类考核指标有所调整，按照实行的最新指标进行考核。
第七条、违约责任
1.甲方对乙方进行考核评估，若乙方累计三个月或连续二个月评估考核不通过，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不支付乙方补偿。
2.乙方服务区域的垃圾分类服务中的问题，在甲方及各级管理部门考核、检查中被扣分，应视乙方造成影响情况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按不低于200元/分的标准计算（以打分形式考核检查时），或不低于1000-5000元/次计（以其他形式考核检查时）。
3.因乙方原因造成人员工资拖欠、人员上访、堵门以及新闻媒体曝光负面新闻或群众投诉上访等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事件，乙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解决，消除社会影响。出现问题且乙方整改不到位的，经甲乙双方协商无果，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甲方解除本合同的，乙方应自本合同解除之日起5日内，向甲方退还甲方已付但本合同未实际履行期间的服务费（如有）。
4.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其受到行政处罚的，甲方有权即刻单方面免责解除本合同，且行政处罚产生的后果全部由乙方自行承担。
5.乙方单方未经甲方同意中断服务超过3日的，甲方有权单方面免责解除本合同。
第八条、合同终止：发生以下情形，本合同终止：
1、本合同期满。
2、本合同有效期限内双方达成终止合同。
3、双方因不可抗力丧失继续履行本合同的情况。
4、因政策法规、政府指令原因需要终止本合同。
第九条、凡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处理。
第十条、本合同一式柒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采购代理机构执壹份，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本合同生效，各份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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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开户行名称：                          开户行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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